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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1月11日讯（编辑 李俊）昨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第56号令《企业中长期外债审核登记管理办法》，经2022年12月29日第25次委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3年2月10日起施行。
此前，发改委于2022年8月26日发布《企业中长期外债审核登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时隔5个月，本次正式稿正式落地。这也是自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发行外债备案登记制管理改革的通知》（以下简称“2044 号文”）出台后的又一重要举措。本办法施行后“2044 号文”同时废止。
与“2044 号文”相比，去年8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已在登记制度、条件、资金用途、风险管理和法律责任方面均有了更加明确和严格的规定。整体来看，正式稿与征求意见稿变化不大。中信证券认为，外债管理办法的出台表明监管趋严，一级市场上美元债的发行条件也或将提高。
登记制度方面，备案登记制已转为审核登记制。
条件方面，“征求意见稿”较 2044 号文新增良好的组织机构、合理的外债资金需求、不存在犯罪和违规情形等规定。正式稿在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取消了“已发行债券或其他债务未处于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状态。”：
正式稿：第九条 企业借用外债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 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合规经营，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二） 有合理的外债资金需求，用途符合前述规定，资信情况良好，具有偿债能力和健全的外债风险防控机制；
（三） 企业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近三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或者因涉嫌犯罪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依法立案调查的情形
同时，资金用途由“2044号文”的“根据实际需要自主在境外使用”转为正式稿明确规定的“五不”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在征求意见稿中“除银行类金融企业外，不得转借他人”，改为了“除银行类金融企业外，不得转借他人，在外债审核登记申请材料中已载明相关情况并获得批准的除外”。增加了除外条款，有市场人士指出，这在实质操作上扩大了外债用途，减少了外债使用限制。
正式稿：第八条 外债用途：
（一） 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
（二） 不威胁、不损害我国国家利益和经济、信息数据等安全；
（三） 不违背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
（四） 不违反我国有关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五） 不得用于投机、炒作等行为；除银行类金融企业外，不得转借他人，在外债审核登记申请材料中已载明相关情况并获得批准的除外



此外，在风险管理方面，风险管理和监督的责任主体由“2044 号文”的审核机构转为发行人自身：
正式稿：第四章 外债风险管理
（一）企业应当在借用每笔外债后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网络系统向审核登记机关报送借用外债信息，包括企业主要经营指标和外债借用情况等；在《审核登记证明》有效期届满后10个工作日内，报送相应的外债借用情况。
（二）企业外债募集资金实际用途应与《审核登记证明》 内容相一致，不得挪作他用。
（三）企业应于每年 1 月末和 7 月末前 5 个工作日内，通过网络系统向审核登记机关报送外债资金使用情况、本息兑付情况和计划安排、主要经营指标等。如出现境内外债务偿付风险或重大资产重组等可能影响债务正常履约的重大情况，企业应及时报送有关信息并采取风险隔离措施，防范境内债券违约风险外溢和交叉违约风险。
在法律责任方面，2044 号文无相关表述，而此次外债管理办法则明确了将追究违规主体的相关责任。同时，正式稿在违规惩戒措施中删除了“或暂停其开展或参与企业外债业务”给予了企业和中介一定容忍度。
另外，正式稿在债务工具列举中删除了“优先股”，明确本办法所称债务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债、永续债、资本债、 中期票据、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融资租赁及商业贷款等。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在接受采访中表示，企业借用中长期外债是我国有效利用外资、扩大双向开放的重要内容，《管理办法》，不仅有利于完善管理制度、提升管理质量和水平、有效防范外债风险，也有利于更好发挥外债资金在促进扩大内需、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